玉山县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2018年度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按照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18年度县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新财字[2019]7号）要求，我局对2018年度部门整体支出实施了绩效评价评，报告如下：
一、部门概况
（一）机构职能及组成

    玉山县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是主管全县市场监督管理工作的县政府组成部门，主要职责是：一、贯彻执行国家、省、市有关市场监督管理行政管理、质量技术监督、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二、制定并组织实施市场监督管理发展规划；三、研究制定食品安全规划并组织实施；四、负责监督管理市场经济秩序；五、负责管理商标注册工作，组织查处商标侵权行为，保护商标专用权；六、负责各类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和从事经营活动的单位、个人、外国（地区）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等市场主体的登记注册、监督管理；七、负责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八、负责合同监督管理，规范合同行为；九、依法管理和指导质量工作；十、负责推行法定计量工作；十一、负责产品质量安全监督和认证认可工作；十二、负责监督管理标准化工作；十三、负责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工作；十四、负责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化妆品行政监督和技术监督；十五、组织实施中药品种保护制度；十六、承办县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部门人员机构构成和内控情况
玉山县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2018年末编制人数 191人，其中行政编制 117 人，事业编制 74 人；年末实有人数 173人，其中在职人员  172人，离休人员  1人，退休人员90人。
按照县财政局关于进一步做好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文件要求，我局及时成立了内部控制规范实施领导小组，及时召开专题会议，将任务和要求传达落实到位。制定下发了《玉山县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贯彻实施内控工作方案》，进一步明确了责任分工，形成了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抓具体、各单位全面落实的领导小组机制。
部门预算收入、决算支出和专项资金管理情况等；

本部门2018年度收入总计2135.91万元 ，决算支出为2135.91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853.17万元，占 88.12 %；具体是：工资福利支出 1671.78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110 万元。项目支出282.74万元，占 11.88 %，具体是：工商行政管理专项20万元，执法办案专项130万元，消费者权益保护23万元，质量技术监督行政执法及业务20万元，药品事务1.8万元，食品安全事务87.94万元。
本部门2018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109.5 万元，决算数为 50 万元，完成预算的 45.66 %，其中：

（1）因公出国（境）支出年初预算数为0元，决算数为 0万元。

（2）公务接待费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66万元，决算数为 22万元，完成预算的 33.33%，

（3）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43.5 万元，决算数为 28 万元，完成预算的 64.37%

（四）中期规划和工作计划。

县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将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认真贯彻省局、市局的工作部署，围绕县委、县政府的中心工作，凝心聚力，攻坚克难，全力抓好六项重点工作，努力营造宽松平等的准入环境、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和风清气正的人文环境。
评价工件作开展
（一）绩效评价实施过程情况
采取调查分析相关文件资料及预决算报表、数据核查、询问查证、问卷调查等形式，对我局本级2018年度部门整体支出实施了绩效评价。成立了局绩效评价工作小组，认真组织所属各业务股室开展绩效自评工作，提交自评材料，然后对所属业务股室进行全面复核。
（二）绩效评价整体结果概况
根据设定的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规定的内容，经评价工作小组综合评价，玉山县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2018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得分为94分，等级为优。具体评价结果见附件。预算编制和执行情况：2018年部门预算支出完成数为2135.91万元，预算完成100%，达到目标值的优良水平。三公经费支出控制在预算范围内。我单位组织对2018年度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全面开展绩效自评，主要产出和效果全部完成。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分析
（一）投入情况分析

2018年我局全面     加强部门支出绩效评价工作。建立了财政支出预算绩效考评制度，加强预算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的重要制度保障，结合本单位的实际将绩效考评结果作为预算安排的依据，要不断完善绩效考评办法，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的规范性、安全性和有效性。
（二）执行情况分析

2018年部门预算资金到位率和使用率均为100%，所有项目按时完成进度，部门整体支出各项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如下：

1、绩效目标：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市场主体增长率不低于4%。完成情况：市场主体增长率实际8.9%。目标完成率220%；

2、绩效目标：在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期限内消费申诉举报办结率100%。完成情况：消费申诉举报办结率实际100%。目标完成率100%；

3、绩效目标：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每年6月30日止企业年报率不低于70%。完成情况：企业年报率实际85.37%。目标完成率121.96%；

4、绩效目标：执行政府采购规定,降低采购成本,所有需经政府采购的事项,均需按规定办理手续100%。完成情况：需办理政府采购事项均按规定办理手续100%。目标完成率100%；

5、绩效目标：促进信用体系建设，企业信用信息抽查率不低于3%。完成情况：企业信用信息抽查率实际3%。目标完成率100%；

6、绩效目标：大力维护消费者权益，消费者投诉处理答复率100%。完成情况：消费者投诉处理答复率实际100%。目标完成率100%。。

（三）支出绩效情况分析

（1）深入推进商事制度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

2018年，我局新登记企业、个体1259户，同比增长13.94%；其中新登记企业646户，同比增长49.19%，注册资本共计34.81亿元；新登记个体工商户613户。办理全程电子化企业76户，办理动产抵押登记23户，债权数额4.55亿元；办理股权出质登记20件，担保债权数额31.86亿元。

（2）全面强化监管，维护市场秩序

①、大力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促进信用建设。抽查个体工商户156户、企业131户，实现抽查结果全公示。强化异常名录管理，列入异常名录432家，移出异常名录26家。加强年报公示工作，企业年报公示率85.37%。

②、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统一。今年，我局先后开展了打非治违“春雷百日行动”、电暖器具专项整治行动、“强执法防事故”行动、车用燃油整治行动，共出动执法人员51人次，执法车辆15台次，检查经营户155户。对服装、家 居市场进行重点监督和随机抽查，共抽查15户次。对参与儿童用品、农资商品、食品、保健品、化妆品、服装等各类食品以及对供水、供电、供气、医疗卫生服务等出动车辆检查共计20次，随机抽查50余户次。对辖区内经营电动车的企业进行摸底并登记摸底表，随机抽查10户次。

③、推进市场监管领域改革和创新。围绕“质量提升行动年”，我局进一步强化企业主体责任，加强对产品质量的监管和检查，提高产品供给质量。

④、开展蓝天保卫战行动。我局于2018年2月22日-3月15日在辖区范围内开展燃煤锅炉淘汰专项整治行动。

⑤、认真开展校园周边环境整治工作。我局共出动执法人员30人次，执法车辆8台次，检查校园周边经营户76户次。

⑥、加强网络市场监管工作。今年，共受理举报34起，办结33起，正在处理1起。

⑦、加强广告日常监管工作。今年共出动执法车辆8台次，执法人员24人次，共检查户外广告45条次，医疗广告78条次，商品广告59条次。

⑧、积极配合开展殡葬改革工作。今年我局共出动执法人员24人次，出动执法车辆8台次。

（3）全面推进维权升级，更好促进消费需求释放

接待消费者来电来访咨询共523人/次；受理互联网平台投诉、举报139件，为消费者及时挽回经济损失约六十万元，调解率达到95%，受到广大消费者的高度赞誉。
存在的问题
1、预算管理方面公用经费与业务性专项经费有交叉。

2、资产管理方面资产配置管理制度不完善。

五、改进措施

1、针对预算管理方面公用经费与业务性专项经费有交叉的问题改进措施：规范部门预算收支核算，及时了解预算执行差异，定期做好预算执行分析，掌握预算执行进度，及时找出预算实际执行情况与预算目标之间存在的差距，切实提高部门预算收支管理水平。

2、针对资产管理方面资产配置管理制度不完善的问题的

改进措施：对现有的资产管理制度进行梳理，根据资产配置标准、资产存量情况以及资产使用情况、细化资产配置，确保固定资产的有效利用。
                                        2019年8月26日

